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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暨第 6 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 30 分整 
地點：新體育館 3 樓視廳教室  
主席：黃滄海所長                                                                                        紀錄：童秋雅 
出席人員：林麗娟教授、蔡佳良特聘教授、鄭匡佑教授、邱宏達副教授、馬上鈞教

授(線上 webex)、王駿濠教授 
列席人員：高華君副教授(合聘老師)、洪甄憶副教授(合聘老師) 、涂國誠副教授(合

聘老師) 、徐珊惠教授(合聘老師)、黃賢哲教授(合聘老師) 
學生代表：賴侑和(碩二)  
請假人員：王苓華教授、周學雯教授(111 國外研究)、林欣怡(碩專二) 

一、報告事項： 

(一)、 確認前次(112.3.13-5)會議紀錄與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A，P.1)：確認。 

(二)、 「綜合二館」整修案追蹤進度事項報告(附件 B，P.2)：確認。 

(三)、 主席報告： 

1. 恭喜碩士班「蔡君慧同學(111 級)」榮獲 112 年大專優秀青年獎殊榮。 
2. 112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舉辦 112 級實體小畢典，感謝教師、畢業生與

在校生均踴躍參加，本屆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已常態化，故終於恢復實

體小畢典，整個活動過程中氣氛備感溫馨快樂，順利完成。(檢附活動

當天影像連結：https://reurl.cc/y7gdkM)  
 

(四)、 所辦報告： 
1. 請爾後開授碩專班課程時，若課程中有需安排課外參訪或其他講者邀請

時，敬請於開學後一週內提供相關文件及預算提交至所辦，以利能夠先

預知經費規劃及核銷。 

2.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成績登錄繳交期限說明如下： 

(1). 自 112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6 日止。 

(2). 教師登錄成績經檢核無誤，確認送出驗證碼後，系統顯示已確認之

成績已送至註冊組， 則無須列印成績記載表。 

(3). 如因課程規劃事由，無法如期繳送成績者，請於期末考試開始日

前，填具延期繳交成績申請表，經所屬學系所、院同意後，送教務

長核定。 
連結：教師線上成績登錄系統、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

要點  
3. 有關教師執行國科會或教育部計畫(112 年 7 月底結案)，若有與計畫相

關之核銷經費及發函，請提前規劃時程及跑公文跑件程序，以免延宕。 

4.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大綱尚未完成之教師，敬請老師們於開學前

(7/17 前)完成，以利學生第 1 階段選課時可查看該門課程安排（網址：

http://140.116.165.74/syllabus/login.php）。 

https://reurl.cc/y7gdkM
http://score.ncku.edu.tw/score/
http://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539/a16.pdf
http://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2539/a16.pdf
http://140.116.165.74/syllabus/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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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計畫經費目前至 112.5.30 止結餘如下(與 111.6.17 差距)： 

(1). 國科會專案計畫賸餘款，結餘 1,399,282 元。(599,893 元) 
(2). 推廣教育班結餘款，結餘 638,883 元。(82,780 元) 
(3). 體休所碩專班結餘款，結餘 4,634,562 元。(1,196,895 元) 

6. 系所經費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用期程如下： 

(1). 系所經費： 
(1-1). 業務費：本年度 12 月 8 日(星期五)前核銷完畢。 
(1-2). 設備費：本年度 10 月 2 日(星期一)17 時前完成請購流程。 

(2).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 
(1-1). 業務費：本年度 12 月 8 日(星期五)前核銷完畢。 
(1-2). 設備費：本年度 7 月 31 日(星期一)17 時前核銷完畢。 
(1-3). 動支設備費前需先填寫「機具設備說明表」，審查核准後即可動

支。6 月底前提交 機具說明表 (請點選 ) 
7.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即將結束，請各領域之教師或所屬學生 如有參與各

項活動榮獲獎項及其他學術相關訊息都可提供，請於 112 年 7 月 30 日

(星期日)前 將訊息提供所辦(採線上填寫 https://pehl.ncku.edu.tw/p/423-
1136-2352.php?Lang=zh-tw )，以利後續管院簡訊之製作。 

(五)、 委員會或委員報告：(略) 
 
二、討論事項： 

第 1 案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由：核備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安排與教師授課時數，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112.6.5第5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附件3，P.2-P.9)。 
二、 請授課教師確認「開授科目」、「上課時間」及「上課教室」是否需調整？ 
三、 為確保本所學生皆能選到本所開設課程，所辦將開放提前於第一階段開始選

課，此階段無法再異動課程，請留意。【※目前校方行事曆7/17-7/21為第一

階段網路選課】，若需異動，請於6/30(星期五)前通知所辦）。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C，P.3-P.9)。 

 
第 2 案 提案單位：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所長推選委員會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所長」推選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112.3.13第5次所務會議中推選組成所長推選委員會，並於前揭會議

同意本所合聘教師於遴選所長階段具有投票權(附件4，P. 10)。 
二、 誠徵所長候選人於112年4月10日至4月24日上網公告，對外公開徵求人選，

但無應徵者投遞。 
三、 依辦法第七條規定，由推選委員會召集人黃滄海委員主持，推選程序分二階

段進行。 
擬辦：擬依推選結果得票最高之前二名，列出順序及得票數後即召開本所推選委員

會議核備後，逕向管理學院院長推薦並轉請校長聘任。 
決議：  

http://top.ncku.edu.tw/var/file/9/1009/img/770931515.doc
https://top.ncku.edu.tw/var/file/9/1009/img/445978629.doc
https://top.ncku.edu.tw/var/file/9/1009/img/445978629.doc
https://pehl.ncku.edu.tw/p/423-1136-2352.php?Lang=zh-tw
https://pehl.ncku.edu.tw/p/423-1136-235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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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1 階段投票依得票數高低推選前 3 名，徵詢其參選意願後，再進行第二

階段推選。第 1 階段投票由出席教師 11 人(含合聘教師)無記名投票，每票

足額圈選 2 名，收回選票 11 張，有效票 10 張，無效票 1 張。投票結果如

下： 
序號 姓名 職級 票數合計 依票數排序 

1 王苓華 教授 0  
2 林麗娟 教授 1  
3 黃滄海 教授 0  
4 蔡佳良 特聘教授 0  
5 鄭匡佑 教授 4 2 
6 馬上鈞 教授 9 1 
7 邱宏達 副教授 0  
8 周學雯 教授 3 3 
9 王駿濠 教授 0  

依投票結果，推選馬上鈞教授(9 票)、鄭匡佑教授(4 票)、周學雯教授(3
票)）為第 2 階段候選人。 

二、 第 2 階段投票，每票足額圈選 1 名，依得票數高低推選前 2 名後隨即召開

推選委員會，核備後逕向院長推薦轉陳請校長遴聘。出席教師計 11 人(含合

聘教師)，3 位候選人依法迴避，由 10 位出席教師進行無記名投票，收回選

票 10 張，有效票 10 張，投票結果如下： 
序號 姓 名 職 級 票數合計 依票數排序 

1 鄭匡佑 教授 0 3 

2 周學雯 教授 1 2 

3 馬上鈞 教授 9 1 

依第 2 階段推選結果，推選得票數前 2 名後召開本所推選委員會議核備

後，逕向管理學院院長推薦並轉請校長聘任 
三、 第 1 階段投票及第 2 階段投票監票委員：王駿濠教授 。 

 
第 3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推選本所112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連結)第2條規定，所教評委員會委

員所長為當然委員，推選委員由所務會議就出席教師之副教授以上推選6位
委員組成，任期1年。 

二、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111學年度教評會委員如下：黃滄海所長(當然委

員)、王苓華教授、林麗娟教授、鄭匡佑教授、馬上鈞教授、邱宏達副教

授、王駿濠教授。 
三、 111學年委員任期屆滿委員7位(如第2點)，依票數高低排序。新任委員任期

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止計1學年；餘依票數高低順序依序列為遞補

委員。 
擬辦：依會議投票結果及相關辦法辦理。 
決議：經會議討論 112 學年度各學期教評委員名單結果如下，任期為自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計 1 學年止。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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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2 學年度(7 位)：馬上鈞教授(6 票)、鄭匡佑教授(6 票)、邱宏達副教授

(6 票)、周學雯教授(6 票)、蔡佳良特聘教授(5 票)、
王駿濠教授(5 票)、體育室黃賢哲教授(5 票)。 

二、 現任或新任委員如因故無法執行職務，依前述原則及得票數高低排序，

依序遞補至任期屆滿。 
三、 監票委員：王駿濠教授 。 

 
第4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推選本所「院務會議代表」、「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委員」、「國際交流委

員」各推選1名，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管理學院112年6月2日通知辦理，需於6月30日前，連同會議紀錄送院辦彙

整致聘。 
二、 院務會議委員：所長為當然委員，所務會議再推選1名。(111學年度委員：

蔡佳良特聘教授) 
三、 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委員：本所推選1名。(111學年度委員：馬上鈞教授) 
四、 國際交流委員：本所推選1名。(111學年度委員：鄭匡佑教授) 
五、 111學年代表任期屆滿，依票數高低排序，新任本所代表任期自112年8月1日

至113年7月31日止計1學年；餘依票數高低順序依序列為遞補代表。 
六、 本案於112.5.15採mail通知，並於112.5.15(星期一)起至凌晨00點00分至112年

5月25日(星期五)下午17點00分前線上投票截止。 
七、 檢附各會議投票結果如(附件5，P.11-P.12)，因票數同票，故於本次會議討

論。 
擬辦：依會議投票結果及相關辦法辦理。 
決議： 

一、 線上投票委員 5 位，收回選票 5 張，有效票 5 張，依得票數高低排序，112
學年度本所代表委員投票結果如下： 
(一)、 院務會議：鄭匡佑教授(3 票)，候補代表：蔡佳良特聘教授(3 票)。 
(二)、 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周學雯教授(3 票)，候補代表：王駿濠教授(2

票)。 
(三)、 國際交流：周學雯教授(4 票)，候補代表：鄭匡佑教授(4 票)。 

二、 現任或新任委員如因故無法執行職務，依前述原則及得票數高低排序，依

序遞補至任期屆滿。 
三、 監票委員：王駿濠教授。 

 
第5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推選本所112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及「研究規劃委員會」委員，並於各委

員會中再推選1名代表為召集人，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管理學院112年6月2日通知辦理，需於6月30日前，連同會議紀錄送院辦彙

整致聘。 
二、 依本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連結)及「研究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如

連結)辦理，所長為當然委員，推選委員由所務會議就出席教師推選5位委員

組成，任期1年。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860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885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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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學年委員任期屆滿委員5位，依票數高低排序，新任委員任期自112年8月
1日至113年7月31日止計1學年；餘依票數高低順序依序列為遞補委員。 

四、 111學年度本所委員名單如下（各選5位委員）： 
(一)、 研究規劃委員會：黃滄海教授(當然委員)、王駿濠副教授(召集人)、

馬上鈞教授、蔡佳良特聘教授、林麗娟教授。 
(二)、 課程委員會：黃滄海教授(當然委員)、111-1鄭匡佑教授(召集人)、

111-2邱宏達副教授(召集人)、馬上鈞教授、林麗娟教

授、蔡佳良特聘教授、王駿濠副教授。 
五、 本案於112.5.15採mail通知，並於112.5.15(星期一)起至凌晨00點00分至112年

5月25日(星期五)下午17點00分前線上投票截止。 
六、 檢附各會議投票結果如(附件6，P.13)，因票數同票，故於本次會議討論。 

擬辦：依會議投票結果及相關辦法辦理。 
決議： 

一、 線上投票委員 5 位，收回選票 5 張，有效票 5 張，依得票數高低排序，112
學年度本所委員會投票結果如下： 
(一)、 課程委員會： 

召集人：周學雯教授(5 票) 
委 員：鄭匡佑教授(5 票)、蔡佳良特聘教授(4 票)、邱宏達副教授(4

票)、王駿濠教授(4 票)、馬上鈞教授(3 票)。 
(二)、 研究規劃委員會： 

召集人：鄭匡佑教授(5 票) 
委 員：周學雯教授(5 票)、蔡佳良特聘教授(4 票)、邱宏達副教授(4

票)、王駿濠教授(4 票)、馬上鈞教授(3 票)。 
二、 本所院代表委員如下： 

(一)、 院課程委員會：周學雯教授(5 票)。 
(二)、 院圖儀委員會：鄭匡佑教授(5 票)。 

三、 現任或新任委員如因故無法執行職務，依前述原則及得票數高低排序，依

序遞補至任期屆滿。 
四、 監票委員：王駿濠教授。 

 
第6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核備本所教師升等辦法、評分細則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112.4.10第1次所教評會議修正通過(附件7，P.14) ，並檢附升等辦法

修正草案(附件7-1，P.15-P.17)、修正對照表(附件7-2，P.18-P.27)及升等初審

考評細則(附件7-3，P.28-P.29)。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簽請管理學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D，P.10-P.25)。 
 
第7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與日本早稻田大學運動科學院簽訂MOU案。 
說明：為提升本所研究能量並建立國際知名度，擬過MOU簽定來建立與該校的學

術合作及交流，擴展本所國際競爭及影響力(附件8，P.30-P.34)。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逕送管理學院院發會議備查及簽請校方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E，P.26-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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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有關11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10月中旬報名)及一般入學(含碩專班)(12月初

報名)之招生簡章是否有需修訂，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循本校綜合業務組皆為8月初發函調查，故提出是否需修正簡章內容，另

本校一般入學考試還是需安排筆試。 
(1). 是否同意於會後調查本案之「甄試入學面試日期」呢？ 
(2). 是否同意於甄試入學報考資格及條件增加相關領域「運動傳播或有賽事轉

播經驗(本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備查)、物治、職治、護理或者工學院、

電資學院相關系所…」以利增加甄試報考人數？  
(3). 是否同意「健康管理組與運動科技產業組」合併為甲組，「休閒管理組」

為乙組?  
二、 因管院AMBA停招，故名額將回流3名員額至本所，如何分配？ 
三、 檢附各組113學年度招生人數表(表1)及112學年度錄取率(表2)： 

(表一) 
組別/項目 健康促進管理 運動科技產業 休閒管理組 不分組 小計 

甄試 4 2 2 0 8 
一般 3 2 2 0 7 
碩專 0 0 0 19 19 
總計 7 4 4 19 33 

(表二) 

學

年

度 

組別 

入學管道 

甄試+考試 

核定

名額 

各組

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人數 錄取

率 

註冊

人數 

註冊

率 甄試 一般 報名總計 甄試 一般 總計 

110 
甲組 

15 
7 16 13 29 4 3 7 24.14 7 100.00 

乙組 4 2 3 5 2 2 4 80.00 4 100.00 
丙組 4 6 7 13 2 2 4 30.77 3 75.00 

111 
甲組 

15 
7 14 9 23 3 4 7 30.43 6 85.71 

乙組 4 9 1 10 2 1 3 30.00 3 100.00 
丙組 4 13 2 15 2 1 3 20.00 3 100.00 

112 
甲組 

15 
7 15 14 29 4 4 8 27.59 8 100.00 

乙組 4 8 1 9 2 1 3 33.33 3 100.00 
丙組 4 6 13 19 2 2 4 21.05 4 100.00 

皆全報到，但未實際繳納註冊費 
 

學年度 
碩專班考試 

核定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110 20 26 20 76.92  15 75.00 
111 19 38 19 50.00  17 89.47 
112 19 42 19 45.24 — — 

   皆全報到，但未實際繳納註冊費 
四、 檢附112學年度甄試入學及一般入學(含碩專班)簡章(附件9，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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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 
決議：經會議討論修定細節如下： 
一、 於會後調查「甄試入學面試日期」。 
二、 同意將「健康管理組與運動科技產業組」合併為甲組，「休閒管理組」為乙

組。 
三、 113 學年度 AMBA 停招，故由管理學院主管會議中同意回流 3 位員額至本所

(得每年由院長調整)，分配如下： 

組別/項目 健康促進管理、運動科技產業 
(甲組) 

休閒管理組 
(乙組) 不分組 小計 

甄試 6 4 0 10 
一般 6 2 0 8 
碩專 - 0 19 19 
總計 12 6 19 37 

 
第 9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112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專班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及導師擇定人選，請討論。 
說明：依據各班導師排序表(114級導師)人選(碩士班：蔡佳良老師、碩專班：周學

雯老師)。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 
決議：112 學年度擔任各學制班別「專題討論授課教師」、「班導師」教師如下： 

一、 碩士班：蔡佳良老師。 
二、 碩專班：周學雯老師。 

 
第 10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有關舉辦113級新生座談會活動時程，請討論。 
說明：每屆皆將舉辦新生座談會活動，以利新生能夠於入學前瞭解各領域修/選

課、尋覓指導教授…等其他事項。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 
決議：本案委由所辦同仁與新所長決定舉辦日期及型式。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5 日    下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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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111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112.3.13) 

討論事項： 
案

次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第

1
案 

提案人：黃滄海所長 
案由：擬推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所長推選委員

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經 6 位出席教師投票推選委員，結果依序由黃滄

海老師(5 票)、蔡佳良老師(4 票) 、邱宏達老師(4
票)、鄭匡佑老師(3 票)、王駿濠老師(2 票)，並由

委員互推黃滄海委員擔任召集人。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

於會後4/10召開第1
次所長推選委員會

議。 

解除

列管 

第

2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有關釐清本所合聘教師是否於遴選所長階段具有

投票權，請討論。 
決議：經 6 位出席教師投票結果如下，本次(112 年)所長

遴選合聘教師具有投票資格。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

於會前邀請合聘教師

一同出席與會並參與

本次所長推選投票。 

解除

列管 

第

3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推薦應屆畢業生品學特優者為 112 年度斐陶斐榮

譽學會新會員，請討論。 
決議：核備通過。 
一、 會中先依成績順序初步推薦 112 年度斐陶斐榮譽

學會會員名單如后：(1).陳宣恩、(2).劉子毅、(3).
丁敏媛 3 位同學。 

二、 但以往該學會提供給校方的名額皆未固定分配，

故依(108.2.12)107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決議

「爾後成績順序僅參考，由出席與會教師於會議

中討論並推薦人選」。 
三、 並經 6 位出席教師討論並投票 3 位同學排序順位

結果如后：(順位 1) 丁敏媛同學、(順位 2) 劉子毅

同學、(順位 3)陳宣恩同學，並於會後將名單提供

校方，但最終擇定名單將依校方公告為主。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

依第3點順位排序名

單送院，已獲悉本

112年斐陶斐畢業生

本所僅1位代表。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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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綜合二館」整修案追蹤進度事項： 
日期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111/11/28 

第 3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所新空間「綜合二館」討論案，請討論。 
決議：通過，經討論後同意採用「丙案」，建議可優先

找目前正在幫地科系裝修之建築事務所「曉房子

設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來場勘及評估。 

 

依會議決議辦理，經與

該設計師事務所聯繫

後，需先經本校策略發

展整合室專案設師聯繫

後，才能往下一步進

行，並於專案設計師團

隊於12/1進行初步場勘

後，已於1/3提供各實驗

室所需搬遷之設備尺寸

圖給設計師團隊著手畫

位置擺放圖。 

112/1/9 

第 3 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所新空間「綜合二館」討論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依本次會議中討論建議修改(如下

圖)。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18於line工作群組回報

設計師團隊。 

112/2/24 

已將最後定稿之設計規劃提供給設計師團隊。 
另，有關簡報中的需求跟建議會在之後的設計階段納入

考量，會先以這份平面圖製作空間需求書，待需求書完

成及學校流程通過後，會再與承接此案的建築師做進一

步細節上的設計討論！ 

 

111.12.1 已和策略發展整合室同仁進行研究空間初步場勘。 
112.2.2 策略發展整合室同仁提交設計規劃圖 
112.2.3 本所召開會議討論設計規劃圖說並進行調整 
112.2.24 提交修正後設計規劃圖說給策略發展整合室(製作平面圖製作空間需求書) 
112.3.24 與策略發展整合室一同至營繕組討論空間調配及預算評估後，修繕費用高出本所預

算，故後續由本所自行找建築師來負責此案。 
112.3.29 與建築師第一次會勘現場。 
112.4.27-5.2 與建築師第二次會勘現場及討論空間需求並製圖，目前需整修圖面已初步確

定。 
112.5.8 與建築師第三次會勘現場(細節部份)。 

112.5.16 報請市政府申請室內裝修(圖說許可函、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https://www.facebook.com/TWMetaHouse/?ref=py_c
https://www.facebook.com/TWMetaHouse/?ref=py_c


112 年 6 月 5 日第 6 次所務會議暨第 6 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議程)附件 第3頁 

【附件Ｃ】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111學年度第5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 00 分整 
地點：新體育館 3 樓視廳教室 
主席：邱宏達副教授           紀錄：童秋雅 
出席人員：黃滄海教授、林麗娟教授、蔡佳良教授、鄭匡佑教授、馬上鈞教授

(線上 webex)、王駿濠教授 
列席人員：謝維(碩二學生代表賴佑和代) 
請假人員：業界暨校友代表林泰佑先生、林欣怡(碩專二學生代表) 

壹、 報告事項： 

一、 確認前次(112.4.10-4)會議紀錄與執行情形報告(附件A，P.1)：確認。 

二、 主席報告：(略) 

貳、 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單位：所辦公室 
案由：確認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安排與教師授課時數，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課務組(112.3.20)來文通知辦理，檢附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班及碩

專班(附件2，P.2)排課表，及碩專班課程單雙週上課時間表(附件3，P.3-4
頁)。 

二、 有關碩專班運動健康與科學領域課程建議開課課程調查「專業選修課程」

結果如下表： 
調查日期：112.5.5-5.16止 投票人數：應投30位，已投24位 

課程投票結果 

課程

名稱 
體適能與運動

處方專題研究 

身體活動運動

與認知神經科

學專題研究 
運動訓練法 人體動作

生物力學 
身體活動與營養

專題研究 

活躍老化健

康產業專題

討論 
碩一 6 7 4 4 2 3 
碩二 8 3 1 3 7 3 
合計 14 10 5 7 9 6 

三、 請授課教師確認「上課時間」及「上課教室」是否需調整？ 
四、 為確保本所學生皆能選到本所開設課程，所辦將開放提前於第一階段開

始選課，此階段無法再異動課程，請留意。【※目前校方行事曆7/17-7/21
為第一階段網路選課】，若需異動，請於6/30(星期五)前通知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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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另於112.02.03第4次所務會議核備，112學年度起「課程助教」學生名單

將由教師自行提供給所辦，以利授課教師於開學期能提早與助教規劃安

排課堂協助事宜。也較不會影響學生領取獎助學金期程。 
擬辦：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並提送所務會議核備。 
決議： 

一、 經會議討論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專班「運動健康與科學領域」增開專業選

修課程「體適能與運動處方專題研究(2學分)」。 

二、 照案通過(附件B，p.2-3)排課表及(附件C，P.4-6)碩專班課程單雙週上課

時間表，並於會後公告周知。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  上午9時3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YCtvCcXMV8iVAccKuUGiEwNxFPHXwcKsq17mMgOIH0o/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YCtvCcXMV8iVAccKuUGiEwNxFPHXwcKsq17mMgOIH0o/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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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科目時間表 
（日間部） 

系所代號 RB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頁次：1  111 上 

科目

序號 
開設

班別 
選

必 課程碼 分

班 科 目 名 稱 英語授

課 
學

分 
授課類

別 
時

數 
確認打

勾 

擔 任 教 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註 

教師碼 教師姓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碩一 必 RB50100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

究法 
 3 講義 3 

 RB008 蔡佳良老師(2) 
    1~3   管理學院 62X01 共同必修 

 RB010 周學雯老師(1) 

2 碩一 必 RB50210  專題討論(一)  1 講義 1  RB008 蔡佳良老師     4   管理學院 62X01 共同必修；碩一、碩二合班 

3 碩二 必 RB50230  專題討論(三)  1 講義 1  RB008 蔡佳良老師     4   管理學院 62X01 共同必修；碩一、碩二合班 

4 
碩一

二 選 RB61400  人體動作電腦模擬  3 講義 3  RB007 鄭匡佑老師  3-
N 

     成大綜合體育館 
體育館視廳室 運動科技產業(專業選修) 

5 
碩一

二 選 RB53000  運動鞋之生物力學

專題研究 
 2 講義 2  RB011 邱宏達老師   7-

8 
    中正堂視廳教室 運動科技產業(專業選修) 

6 
碩一

二 選 RB52100  休閒行為專題研究  3 講義 3  RB010 周學雯老師 6-
8 

      中正堂視廳教室 休閒管理領域(核心) 

7 
碩一

二 選 RB55710  
運動賽事轉播與科

技(一)  3 講義 3  
RB006  
RB010 
F7028 

黃滄海老師 
周學雯老師 
連震杰老師 

  9-
B     中正堂視廳教室 

三大領域共同專業選修 
預計 8 月下旬開始上課 

密集授課 

301 
碩專

一 必 RB53310  專題討論(一)  1 講義 1  RB010 周學雯老師        未定 共同必修；碩一、碩二合

班；限碩專選修 

302 
碩專

二 必 RB53330  專題討論(三)  1 講義 1  RB010 周學雯老師        未定 共同必修；碩一、碩二合

班；限碩專選修 

303 
碩專

一二 選 RB53200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3 講義 3  RB008 

RB010 
蔡佳良老師(2) 
周學雯老師(1) 

       未定 核心專業課程；限碩專選修 

304 
碩專

二 必 RB62710  碩士論文(一)  2 講義 2  RB003 馬上鈞老師        管院 62X17 教室 必修；限碩專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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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代號 RB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頁次：1  111 上 

科目

序號 
開設

班別 
選

必 課程碼 分

班 科 目 名 稱 英語授

課 
學

分 
授課類

別 
時

數 
確認打

勾 

擔 任 教 師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註 

教師碼 教師姓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305 
碩專

一二 選 RB56200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3 講義 3  RB010 周學雯老師        管院 62X17 教室 專業選修課程；限碩專選修 

306 
碩專

一二 選 RB56310  管理講座(一)  2 講義 2  RB003 馬上鈞老師        管院 62X17 教室 專業選修課程；限碩專選修 

307 
碩專

一二 選 RB55900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2 講義 2  RB007 鄭匡佑老師        管院 62X17 教室 專業選修課程；限碩專選修 

308 
碩專

一二 選 RB54000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2 講義 2  
RB008 
A2027 
A2025 

蔡佳良老師 
彭怡千老師 
林欣仕老師 

       管院 62X17 教室 專業選修課程；限碩專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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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專週末上課一覽表 
製表更新日期：112.6.5 

上課地點：未定 
週

次 

上課

日期 

星

期 
上課時間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上課教師 上課地點(暫定) 備註 帶班助教 

1 9/9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2 

9/10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9/16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EMBA 會先用 62X17   

3 

9/17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9/23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補國慶日(10/9)，由

授課教師自行決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4 

9/24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9/30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中秋節日(連假)是否

停課，由授課教師自

行決定。 

5 

10/1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0/7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6 

10/8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0/14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7 

10/15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0/21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8 10/22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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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上課

日期 

星

期 
上課時間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上課教師 上課地點(暫定) 備註 帶班助教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0/28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9 

10/29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1/4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0 

11/5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1/11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校慶是否上課，由授

課教師自行決定。 

11 

11/12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1/18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 

11/19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1/25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3 

11/26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2/2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4 

12/3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2/9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5 

12/10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2/16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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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上課

日期 

星

期 
上課時間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上課教師 上課地點(暫定) 備註 帶班助教 

16 

12/17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2/23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7 

12/24 日 9:00-13:00 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專題研究 

蔡佳良老師 

林欣仕老師 

彭怡千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2/30 六 

9:00-11:00 必修 專題討論(一)(三) 周學雯老師 未定   

12:00-18:00 必修 
運動健康與休閒管

理研究法 

蔡佳良老師 

周學雯老師 
未定 

開國紀念日(連假)是

否停課，由授課教師

自行決定。 

18 

12/31 日 
9:00-13:00 選修 

程式設計與產業應

用 
鄭匡佑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開國紀念日(連假)是

否停課，由授課教師

自行決定。 14:00-18:00 選修 管理講座(一) 馬上鈞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6 六 
9:00-12:00 

13:00-16:00 
選修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 周學雯老師 管院 B1 62X17 教室   

 
 

 
  



112 年 6 月 5 日第 6 次所務會議暨第 6 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議程)附件 第10頁 

【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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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1】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師升等辦法 

95.12.21 95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制訂通過 
99.11.29 99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9.12.29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103.02.14 102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7.1.16 106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6.19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112.4.10 111 學年度第 2 次所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所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並公平處理教師升等案件，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令訂定本所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所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理教授滿三

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服務年資；但具有本校教師

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或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者，其服務年資得不

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

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之決議

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不在此限。 

二、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請升副

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申請升教授者，應在該

學術領域內具有獨特性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四、 中華民國(下同)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

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領域，擇定學術研究、教學實踐研究、技術研發實作、文藝創作

展演或體育競賽表現等類別之一，以教育人員師任用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

送審類別及基準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一、 學術研究：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 教學實踐研究：教師在教學實踐研究領域，透過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

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發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改進或延

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

得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 

三、 技術研發實作：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

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 

四、 文藝創作展演：教師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 

五、 體育競賽表現：教師在體育競賽領域，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者，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第四條 送審人所提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

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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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

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本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

文或英文。 

三、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

擇一為代表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前經教師

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申請時，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已發表或

出版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列表附送。 

四、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異同對照說明；

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 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

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 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

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送審人出具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發行單位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院查核並存檔；其因

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

內為限。 

因可歸責於送審人未發表，或未於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發表者，本校應駁回

其申請，並報教育部；其教師資格尚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

給教師證書，由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審定合格後，送

審人應自公開發行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送審代表作送交學院查核並存檔。但涉及機密、申

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

不予公開出版。 

第五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

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

送審人應附該著作之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所有作者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如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為通信(訊)作者、共同通信(訊)作者，免繳交

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取

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學院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六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 月底。無

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

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七條 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教師資格審定，經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後，初審通過與升等生效之

當學期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 

送審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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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所教評會提出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

在校授課者。 

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情形之一，尚在調

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但因教師未符本校升等期限規定而有教師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尚在調

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四、有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處理程序中。 

第八條 教師升等應就送審人之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等整體績效表現作審查，初審由所教評

會辦理，複審由管理學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評會推薦。 

第九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送審人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跨不同學術專長領域，則以代表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 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 送審人送審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

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三、 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四、 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 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或機構之人員擔任。 

第十一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等通過之送審人得向所、院教評會申請提供外審審查意

見。所、院教評會提供之內容應另行繕打，且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保密。 

第十二條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送審人之品德操守及 自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究與自取得現

職職位後之教學、服務與輔導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

究(40％)、服務與輔導(20％)為原則。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分數為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初審時，由出席委員共同評

核三項之平均分數各均須達 70 分以上，且評分達 70 分以上之委員人數至少須出席

委員半數以上，始得進行升等之投票。評核記錄應隨表附送，以供院、校複審參

考。評分細則另訂之。 

第十三條 達升等年資之教師，應配合院教評會之作業流程，於每年六月底前備妥申請文件得

向本所提出，並將安排召開所教評會議審議。初審通過後於同年七月初前得向院提

出申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院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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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2】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師升等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

研究所教師升等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

研究所教師升等辦法 
一、無修訂。 

第一條 本所為鼓勵教師認真教

學與從事學術研究，並

公平處理教師升等案

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

令訂定本所教師升等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凡本所教師升等之申

請、推薦與審查，悉依

本辦法辦理。 

第一條 本所為鼓勵教師認真教

學與從事學術研究，並

公平處理教師升等案

件，依 特參照 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

關法令訂定本所教師升

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凡本所教師升等之

申請、推薦與審查，悉

依本辦法辦理。 

一、依本校升等辦法母法修

訂。 

第二條 本所教師申請升等，應

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

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
上，申請升副教授者

須有任助理教授滿三

年(含)以上，申請升教

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

三年(含)以上之服務年

資；具有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

師之條件者，其服務

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

之限制。如在專業研

究上有特殊傑出表

現，在不違反教育部

相關規定情形下，以

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

之三(含)以上通過者，

得受理其升等之申

請。 
二、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

現職期間，其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等

成績優良。 
三、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

第二條 本所教師申請升等，應

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

有 任講師滿三年 (含)
以上，申請升副教授

者須有任助理教授滿

三年 (含)以上，申請升

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

滿三年 (含)以上之服

務年資；但具有本校

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

職級教師之條件或在

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

出表現 者，其服務年

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

限制。如在專業研究

上有特殊傑出表現，

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

規定情形下，以個案

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

(含)以上之決議通過

者，得受理其升等之

申請 不在此限。 
二、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

現職期間，其教學、研

一、文字修訂。 



112 年 6 月 5 日第 6 次所務會議暨第 6 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紀錄)附件 第15頁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

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

究之能力；申請升副

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

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

具體之貢獻者；申請

升教授者應在學術領

域內具有獨特性及持

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

體之貢獻者。 
四、 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

教證書之現職人員，

如繼續任教而未中

斷，得依修正生效前

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

審較高等級教師資

格。但審定程序，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究、服務與輔導等成

績優良。 
三、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

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

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

研究之能力；申請升

副教授者，應在該學

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

作並有具體之貢獻 者

；申請升教授者，應在

該學術領域內具有獨

特性及持續性著作並

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

。 
四、 中華民國(下同)86年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

師、助教證書之現職

人員，如繼續任教而

未中斷，得依修正生

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

定，送審較高等級教

師資格。但審定程序，

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第三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

分為五大送審類別，以

教師任用條例第十四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等方式，

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

（包括教學）之研究或

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

格，其審查範圍及基準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

理。 
一、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

之研究成果有具體

貢獻者，得以專門

著作送審。 
二、 教師在課程、教

材、教法、教具、

科技媒體運用、評

量工具，具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

第三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

領域，擇定學術研究、

教學實踐研究、技術研

發實作、文藝創作展演

或體育競賽表現等類別

之一，分為五大送審類

別，以教育人員師任用

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所定送審類別 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等方式，

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

（包括教學）之研究或

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

格，其審查範圍 及基準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

理。 
一、學術研究：教師在該學

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

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

作送審。 
二、教學實踐研究：教師在

一、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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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果，並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或於

校內外推廣具有重

要具體貢獻者，得

以技術報告送審。 
三、 應用科技類科教

師，對特定技術之

學理或實作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

送審。 
四、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

學術領域內，有獨

特及持續性作品並

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

就證明，並附創作

或展演報告送審。 
五、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

或受其指導之運動

員參加重要國內外

運動賽會，獲有名

次者，該教師得以

成就證明，並附競

賽實務報告送審。 

教學實踐研究領域，透

過課程、教材、教法、教

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

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

適當之研發方法驗證

成效之歷程，具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

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

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

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

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

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 
三、技術研發實作：應用科

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

術 教師在技術研發領

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

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

技術報告送審。 
四、文藝創作展演：藝術類

科 教師在文藝創作展

演 該學術 領域內，有獨

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

要具體之貢獻者，得以

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

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 
五、體育競賽表現：體育類

科 教師在體育競賽領

域，本人或受其指導之

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

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

該教師 得以成就證明，

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

審。 
第四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及

技術報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

性，且非僅以整理、

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

送審。 
二、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

中文摘要，其以英文

第四條 擬升等教師 送審人所提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 
一、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

性，且非僅以整理、增

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

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

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

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

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

一、明訂升等教師需符合規

定。 

二、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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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以外之外文撰寫者，

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

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

審查人選時，本校得

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

為中文或英文。 
三、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者；由送審人

擇定至多五件，並自

行擇一為代表作，其

餘列為參考作；其屬

系列之相關研究者，

得合併為代表作。代

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

其為代表著作送校辦

理外審者。參考著作

得與代表著作屬於不

同送審類別。已發表

或出版之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及技

術報告列表附送。 
四、 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

合著者，僅得由其中

一人送審；送審時，

申請升等教師以外他

人須放棄以該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及技

術報告作為代表著作

送審之權利。申請升

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

著作之貢獻說明書，

具體說明其參與部

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但申請升等

教師如 為中央研究院

院士，免繳交合著人

簽章證明；如為第一

作者或為通信(訊)作
者，免繳交其國外合

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

證明時，送審人應以

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

部分，及無法取得合

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

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

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

時，本校得要求該著作

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

文。 
三、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者；由送審人擇

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

一為代表作，其屬系列

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

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

考作；前經教師資格審

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

申請時，其送審著作應

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

以其為代表著作送校

辦理外審者。參考著作

得與代表著作屬於不

同送審類別。已發表或

出版之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

告列表附送。 
四、 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

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申請

升等教師以外他人須

放棄以該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

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

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

獻說明書，具體說明其

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

簽章證明之。但申請升

等教師如 為中央研究

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

簽章證明；如為第一作

者或為通信（訊）作者，

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

簽章證明部分。合著人

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

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

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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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著人簽章證明之原

因，經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同意者，得

予免附。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

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

出版公開發行之專

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發表，或具正式

審查程序，並得公開

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

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

查程序研討會發表，

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

發行、以光碟發行或

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

作。 
四、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通過

者，應依本辦法規定

公開出版發行。但涉

及機密、申請專利或

依法不得公開，經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

者，得不予公開出版

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

公開出版。 

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

明之原因，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得予免附。 
四、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

格之代表作名稱或內

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

附異同對照說明；其名

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

同。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 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

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

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發表，或具正式

審查程序，並得公開

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

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 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

查程序研討會發表，

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

發行、以光碟發行或

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

作。 
送審人出具第二項第一款

或第二款之證明送審者，

其代表作應自該發行單位

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

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

送交學院查核並存檔；其

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

由，未能於一年內發表

者，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

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

限。 
因可歸責於送審人未發

表，或未於該刊物出具接

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發表

者，本校應駁回其申請，

並報教育部；其教師資格

尚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

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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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格發給教師證書，由教育

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

書。 
四、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合格 通

過 者，應依本辦法規

定公開出版發行。審

定合格後，送審人應

自公開發行之日起二

個月內，將該送審代

表作送交學院查核並

存檔。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

公開，經所、院 校 教

師評審委員會認定

者，得不予公開出版

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

公開出版。 
 第五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定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

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

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

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

術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

審之權利。送審人應附

該著作之貢獻說明書，

具體說明所有作者參與

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送審人如為中央研

究院院士，免繳交

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 送審人為第一作

者、共同第一作者

或為通信(訊)作者、

共同通信(訊)作者，

免繳交其國外非第

一作者或通信 (訊 )

作者之合著人簽章

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

一、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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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

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

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

簽章證明之原因，經學

院教評會審議同意者，

得予免附。 

第五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

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

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

該年之 7 月底；無現職

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

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

修、研究者，於升等

時，其全時進修、研究

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

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

事室解釋。 

第六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

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

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

該年之 7 月底。無現職

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

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

修、研究者，於升等

時，其全時進修、研究

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

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

人事室解釋。 

一、條次變更。 

二、標點符號修訂。 

第六條 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教師

資格審定，經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受理後，初審

通過與升等生效之當學

期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

事實。以全時在國內、

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

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

授課者，不得送審教師

資格。 

第七條 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教師

資格審定，經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受理後，初審

通過與升等生效之當學

期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

事實。 
送審人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得送審： 
一、 以全時在國內、外

進修、研究或出國

講學，其向所教評

會提出送審之當 該

學期未實際在校授

課者 ，不得送審教

師資格。 
二、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五條

第一項或第十六條

第一項情形之一，

尚在調查、解聘或

不續聘處理程序

中。但因教師未符

本校升等期限規定

而有教師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情形者，

不在此限。 
三、 有教師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第

一、新增條文。 

二、明定不得送審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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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一項或第二項情

形，尚在調查、停聘

處理程序中或停聘

期間。 
四、 有教師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三款情形，尚在

調查、資遣處理程

序中。 
第七條 教師升等經本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由所長詳簽「教師升等

系(所)教評會考評表」

與升等著作以及初審有

關資料等向院提出複

審。 

第八條 教師升等 經本所教師

應就送審人之研究、教

學、服務與輔導等整體

績效表現作審查，初審

由所教評會辦理，複審

由管理學院教評會辦

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

校教評會推薦。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第九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

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

如送審人送審之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跨不同學術專

長領域，則以代表作之

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

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

公平性與平衡性，與送

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 

一、 曾有指導博士、碩

士學位論文之師生

關係。 

二、 送審人送審著作之

合著人或共同研究

人；近三年發表論

文或研究成果之共

同參與研究者或共

同著作人。 

三、 配偶、前配偶、四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一、新增條文。 

二、明定審查委員遴選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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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說明 

四、 審查該案件時，共

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 同一案件之審查委

員避免均由同一學

校或機構之人員擔

任。 

第九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

等通過之申請人得向

所、院申請提供外審審

查意見。所、院提供之內

容應另行打字為之，且

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

保密。 

第十一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

獲升等通過之送審申

請 人得向所、院教評

會申請提供外審審查

意見。所、院教評會提

供之內容應另行繕打

字為之，且對審查委

員之身分應予保密。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第八條 初審以申請人之品德操

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

之教學、研究、服務等

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

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
％)、研究(40％)、服務

與輔導(20％)為原則。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

導之分數為所教師評審

委員會於初審時，由所

有委員共同評核之平均

分數。三項之平均分數

各均須達 70 分以上，

且評分達 70 分以上之

委員人數至少須出席委

員半數以上，始得進行

升等之投票。評核記錄

應隨表附送，以供院、

校複審參考。評分細則

另訂之。 

第十二條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

以申請 送審人之品

德操守及 自 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 現

職職位後 之研究與

自取得現職職位後

之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等之實際情

形審慎考評，。其所

佔比率以教學 (40
％)、研究(40％)、服

務與輔導(20％)為原

則。 
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之分數為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於初

審時，由出席 所有

委員共同評核 之平

均分數。三項之平均

分數各均須達 70 分

以上，且評分達 70分
以上之委員人數至

少須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始得進行升等

之投票。評核記錄應

隨表附送，以供院、

校複審參考。評分細

則另訂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第十條 達升等年資之教師，應

配合院級教評會之作業

流程，於每年六月底前

第十三條 達升等年資之教師，

應配合院 級 教評會之

作業流程，於每年六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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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妥相關資料向本所提

出申請，本所將安排召

開會議並完成初審。初

審通過後於同年八月初

以前向院提出申請。 

月底前備妥申請文件

相關資料 得向本所提

出 申請，並 本所 將

安排召開所教評會議

審議 並完成初審。初

審通過後於同年七 八

月初 以 前得向院提出

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及相關法令規規定

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院長核轉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

過，並 報請院長核轉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修正 q 時

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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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3】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師升等初審考評細則 

95.12.21  95 學年第 4 次所務會議通過 99.10.25  99 學年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7.1.16 106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6.1.02   95 學年第 5 次所務會議修訂 99.11.29  99 學年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7.6.7 106 學年度第 10 次院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97.11.03  97 學年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99.12.29  99 學年第 5 次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107.6.19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99.06.28  98 學年第 9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2.2.14 102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112.4.10 111 學年度第 2 次所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申請人姓名：                                        單位/現職職稱： 

項目 分   項 評 分 細 則 自考評

分數 
系所考

評分數 

教 
 

學 
(40 分) 

教學年資     
及授課               
(20 分) 

 每滿一年得 1 分，滿一學期得 0.5 分，校外年資：國外以 85 折計分、國內以 7
折計分(但應有正式證明)。   

 授課 1 學分（時數）每學期得 0.2 分，參與教學多元評估之課程 1 學分（時

數）每學期得 0.15 分；指導碩士研究生每一畢業學生以 2 學分計(共同指導者平

分計算)，但每年以 4 人為上限；指導博士研究生每一畢業學生以 4 學分計（共

同指導者平分計算），但每年以 2 人為上限；校外授課：國外授課以 85 折計

分、國內授課以 7 折計分。本項最高得 12 分。 

  

 著作教科書本供本校開授課程教學使用每科 1 分，應以公開發行銷售為準。   

教學績效 
(20 分) 

 所教評會考評成績占 10 分。   

 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占 7 分，計算

公式如附註 2。(不含所長考評)。 
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占 7 分，計算公式

如附註 2。其他教學績效評量占 3 分。評

量項目如附註 3。 
  

本項小計   
附註： 1. 教學績效考評分數，應獨立一項教學績效評分，不能與教學年資授課混合評分，並請在評分表上加註

說明考評之方法。教學績效之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申請人得自行擇優選擇校或院之教學反應問卷

調查成績送審，但問卷回收率須達 60%以上。 
2. 近 3 年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計算公式：加權平均=【Σ(評分×各科答卷人數)】÷全部授課科目總答卷

人數。 
3. 其他教學績效評分應考慮：學生書面意見、學生訪談、必修或選修、課程難易、給分高低、授課人

數，教師上課勤惰等其他因素。 
4. 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教學年資及授課」部分得分以 2 倍計算，第項最高得 12 分。 
5. 國外教學年資及授課如以英語授課以 85 折計算；其餘教學年資及授課以 7 折計算。 

研 
 

究 
(40 分) 

 在 UT Dallas Top 24 Journals 期刊清單發表論文者，每篇 40 分。   
 在 SCI、SSCI、EI、ABI 等索引之國際期刊或具同等水準以上列名之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12-20 分（按 JCR 排名比例換算）；列名本院研究獎勵 A 等級期刊，每篇得 24 分，列名 A+

等級期刊，每篇得 32 分。 
  

 發表於一般國際性期刊或 TSSCI等期刊每篇 6-8 分。   

 在其他有嚴謹審查制度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2-4分。   
 發表國科會審核通過之專書者或在國際專書上發表論著者，每本/篇至多 8 分。   

 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每件 2 分。   

本項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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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者多於一人時，以比例加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二位占

1/3；三位以上作者時，第一位作者 1/2，其餘作者均分 1/2。升等教師論文指導之學生以本校碩、博士名義

發表者，該生不列入作者之計算。通訊作者之計分等同第一作者。非本院研究獎勵等級期刊，依 JCR 領域

排名換算得分，算式：20 分-Ranking(%)×(20-12) 
2. 受聘或升等前一職級已提出之著作或論文，不得重複提出，否則不予計分。 
3. 檢附系所教評會議紀錄、期刊名單及評分等級，提院教評會審核參考。 
4. 兩項期刊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14 分為上限。至項升等副教授(含)以上者總得分以 10

分為上限，但至項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16 分為上限。 
5. 升等副教授者「研究」部分，僅第項得分以 2 倍計算；升等助理教授者以 3 倍計算；升等講師者以 4 倍

計算。 
6. 申請升等教師應提出著作明細，並在文章後面加註所屬領域排名，附上 Impact Factor 及年度，撰寫格式：

【領域，SSCI、SCI……，IF=0.000，排名百分比(Ranking)，年度】。如尚未刊登者，應檢附已收受出版之

期刊文章的接受證明(接受日期：上學期在 7 月 31 日前，下學期在 1 月 31 日前)。 
7. 列名 A 等級期刊第一作者之評分計算，無須依照作者人數加權計分。 

服務與

輔導       
(20 分) 

所教評會考評 13 分(含擔任導師及其他輔導學生相關績效)   

行政           
服務          
與   

輔導 

1 擔任本所各委員會召集人每年得 0-1 分，委員每年得 0-0.5 分。   
2 擔任本所舉辦學術研討會之主辦者每次得 1 分，協辦者每次得 0-1 分。   
3 擔任所長(室主任)、組長或兼任校內其他行政主管者每年得 0-4 分。   
4 為所爭取產學合作案件或研究計畫案(除國科會計畫外)，每案依性質及規模得 0-2 分。   
5 擔任本所導師，每年得 0.5-1 分   

專業           
服務           
與            

輔導 

6 擔任校代表隊教練，每學期得 0-3 分。   
7 所指導校代表隊獲獎每次得 1-5 分。   
8 擔任國際(每次得 0-1 分)或全國賽會裁判或職員(每次得 0-0.5 分)。   
9 擔任國際(每次得 0-1 分)或全國性(每次得 0-0.5 分)運動學術單位或社團職務與理監事。   

10 所指導學生獲得學術論文獎者，每次 0-4 分。   

11 擔任校內外口試委員，每次 0-1 分。   

12 擔任校內外期刊論文(含會議論文)審查委員，每次 0-2 分。   

本項小計   
附註： 1. 比照院的服務與輔導考評方法辦理。 

2. 綜合考評由所長考評。 
3. 每項最多得 8 分。 
4. 在受聘本校前之服務與輔導項目不予計分。但高階低聘之教師，在本校(管院及各系所)之服務與輔導

以 14 分為基本分數；若超過 14 分則以實際分數計算，20 分為上限。 
5. 申請服務與輔導項目中之【行政服務與輔導】第 2、4 項細則計分者，應附證明文件。 

各項合計：   

備註： 

一、 申請人教學、研究（不含專業領域外審成績）、服務與輔導各項分數皆自前次升等之日起算，且各項積分須達該項

總分之70％，並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方得送教務處依其專業領域送審類別辦理外審作業。  
二、 各項評分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小數點第一位後四捨五入。 
三、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各項評分計算至申請升等當年度4月30日。 

附註： 1. 教師推薦升等順序以此考評分數高低為準，同分時由教評會決定推薦順序。 
2. 各項評分至小數點1位，考評評分合計未達70分者，不予推薦。 
3. 各項自評分數需附具體證明或說明。 
4. 本表不敷使用時得另紙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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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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